
在刚刚过去的今年 “双十
一” 购物节中， 各地买家疯狂的
购物热潮再次带动了快递行业的
繁荣。 面对繁多的快递邮件，快
递员即使超负荷运转也很难及时
地完成工作任务。由此，许多快递
公司聘用了一些临时性质的工作
人员， 在短期内为快递公司分担
繁重的揽、收、 投、 递工作。

近日， 在快递公司工作的杨
先生向本报记者咨询， 针对快递
公司短时间临时聘用的快递员，
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针对双
方不同的法律关系， 快递公司又
该如何做到依法管理？ 针对该问
题， 本报记者邀请北京观道律师
事务所主任律师朱金元做了解
答。

朱金元律师指出， 首先， 劳
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
使用最广泛的法律关系， 也是最
能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法律关系。
快递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对于短
时间、 季节性、 临时性的快递员
工作， 可以签订以完成一定工作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也就是说以
劳动者所担负的工作任务来确定
劳动合同的期限， 合同双方在合
同存续期间建立的是劳动关系。

其次， 劳务派遣也是一种劳
动关系， 但只能在临时性、 辅助
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
施。 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
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岗位； 辅助性
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
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 替代
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
者因脱产学习、 休假等原因无法
工作的一定期间内， 可以由其他
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 需要注
意的是， 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
劳务派遣用工数量， 不得超过其
用工总量的一定比例。

再次， 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
小时计酬为主， 劳动者在同一用
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
超过4小时， 每周工作时间累计
不超过24小时。 非全日制劳动是
灵活就业的一种重要形式， 近年
来， 我国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形式
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 用人单位
使用的非全日制用工形式越来越
多。

最后， 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
用工者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 由
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
特定的劳动， 用工者依约向劳动
者支付劳务报酬。 实践中， 劳务
关系的适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
范畴， 不能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
法权利。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多数
情况下， 将快递公司短期适用临
时工认定为劳动关系 。 原因如
下： 首先， 快递企业和劳动者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其
次， 快递企业制定的各项规章制
度适用于劳动者， 劳动者受企业
的管理， 从事企业安排的有报酬
的劳动； 再次， 劳动者提供的劳
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由此看来， “临时快递员” 符合
上述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 应认
定为劳动关系。

“调岗”“调薪”引劳资争议频发

企业搬迁员工拒绝调岗
企业单方解约是否合法？

北京某公司在大兴、 廊坊 、
三河等地设有生产基地。 梁某于
2007年6月入职该公司， 担任三
河工厂的财务， 双方未签劳动合
同。 2008年11月， 公司将梁某调
至廊坊工厂继续从事财务工作。
2010年7月 ， 公司又将梁某调至
大兴工厂担任公司主管会计， 双
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约
定职务工资 4000元 ， 奖金 1500
元， 各项补助1000元。

2012年10月， 梁某与大兴当
地居民结婚。 2014年3月 ， 公司
位于大兴的房租到期， 加之北京
市产业管理规划等原因， 大兴工
厂被迫关闭。 公司安排梁某到三
河生产基地工作， 梁某不同意到
三河工作， 公司以邮寄方式向梁
某送达了 《限期报到通知书 》，
梁某收到通知后仍未到岗， 也未
向公司请假 。 2014年5月15日 ，
公司再次向梁某送达 《员工行为
告知书》， 告知梁某如仍不到公
司报到， 就认定为旷工， 并依据
规章制度与梁某解除劳动关系。
梁某收到后， 以EMS方式向公司
邮寄请假单， 请假理由是疑似怀
孕， 需要进行医疗检查， 请假单
中未附医院诊断证明。 2014年5
月22日， 公司向梁某发出 《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 解除理由为旷
工7天， 属于严重违纪。

梁某收到通知后， 向大兴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
要求确认自2007年6月至2014年5
月期间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要
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

金9.1万元 ； 支付2014年3月至5
月期间的工资 1.8万元 。 同时 ，
梁某向大兴区社会保险基金中心
投诉， 要求公司补缴自2007年6
月至2014年5月期间的社会保险，
向大兴区住房公积金中心投诉，
要求公司 补缴自 2007年 6月至
2014年5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

【点评 】 北京格通律师事
务所主任杨雨民

工作地点是劳动合同的必备
条款之一， 是重要的劳动条件。
变更工作地点是否构成劳动合同
的变更 ， 是否需要双方协商一
致，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
果劳动合同约定了工作地点的，
工作地点的变动属于劳动合同的
变更。 如果劳动合同没有明确约
定， 工作地点的变更是否具有合
理性， 应综合考虑工作调动的远
近， 对劳动者生活质量和环境的
影响程度， 以及上班的交通等多
种因素。 如果工作地点的变更并
没有对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生活
质量等造成重大影响的， 劳动者
应当容忍。 另外， 还要结合劳动
者的工作岗位特点， 考虑工作地
点的变更是否具有合理性。 企业
可在劳动合同中， 详细列举可单
方调岗的情形及员工可能工作的
地点， 从而避免发生相关纠纷。

本案中， 员工已经在大兴结
婚， 企业将其工作地点调整到三
河。 如果企业不属于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双方必须经
过双方协商一致才能变更。 企业
邮寄限期报到通知书、 员工行为
告知书 ， 但没有经过协商的过
程， 员工仍有权拒绝。 最后， 企
业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代

表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
然而员工在企业送达解除通知之
前 ， 已经做出了 “反制 ” 的措
施， 向企业邮寄了请假单。 虽然
员工没有邮寄诊断证明， 但身体
的原因是不可抗力， 员工可以不
到单位报到， 而采取邮寄方式请
假。 由此， 本案中企业的解除行
为是违法的。 梁某既可以主张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也可
以要求企业撤销解除的决定， 双
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企业未履行股权激励计划
是否属于克扣工资？

仲某于2012年11月入职北京
某管理咨询公司， 担任高级咨询
顾问 ， 约定月基本工资为 7800
元， 每月参与分享部门收入提成
激励 ， 按照部门总营收的5%享
受提成， 以30万的虚拟股权为基
数， 年底分享股权激励计划， 按
照每股净收益的2%享受股金分
配。

2013年9月 ， 仲某在负责澳
大利亚矿业前期咨询项目时， 提
供的法律文书翻译件存在重大错
误， 导致客户投诉。 公司遂将仲
某从澳大利亚调至香港， 负责香
港与大陆间的文书转递业务 。
2013年11月， 公司又将仲某调回
北京总部， 但实际上已不再给仲
某安排工作。

2014年2月 ， 公司向仲某送
达绩效考核单， 绩效评价结果为
C级， 不合格。 公司决定将其职
位调整为见习级顾问， 工资调整
为每月4000元， 取消月度提成激
励和年度股权激励。

2014年4月 ， 公司统一向员

工支付2013年度的股权激励， 但
仲某没有获得股权激励。

2014年6月 ， 仲某以公司克
扣、 拖欠工资为由向公司邮寄送
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主动与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6月， 仲某
向朝阳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
裁申请， 要求公司支付克扣、 拖
欠的工资35万元， 支付经济补偿
金3.4万元。

【点评】 北京厚泽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春生

股权激励属于奖励性工资 ，
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表现采
取的激励手段， 通常依据劳动者
的工作业绩及劳动者给用人单位
带来的经济效益大小来衡量。 在
实现既定目标后， 劳动者有权获
得相应奖励。 如果企业可以举证
证明没有达到约定的经营目标，
可以不支付奖励。

本案的关键点在于企业的规
章制度、 绩效考核方案是否支持
企业的一系列调薪决定， 如将工
资从7800元调整到4000元， 取消
月度提成激励和年度股权激励。
企业的相关规章中有无相关条
款， 以及是否合理、 合法、 没有
歧义。

本案中的 “股权” 属于虚拟
股权， 只是一种激励行为， 员工
实际上不是股东。 股权激励表面
上跟企业经营效益挂钩， 但不是
经营所得， 是劳动者的工资。 企
业取消对员工的股权激励， 属于
克扣工资的行为， 员工可以要求
公司支付由此解除劳动合同产生
的经济补偿金。

本案中， 如果企业在绩效考
核方案中的相关条款不足以支持
调薪的相关决定， 就会面临败诉
的风险。 本案中， 企业在收到客
户对员工的投诉后， 没有进一步
做出确认行为， 比如要求员工签
署相关通知， 而是直到一年后做
出了绩效考核结果之后， 才做出
调整薪酬和取消股权激励的决
定， 由此缺乏证据支持相关的调
薪决定。 此外， 如果企业需要证
明因为经营问题而取消了股权激
励， 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做出的
审计报告， 举证难度仍然很大。

【法律咨询台】

快递公司临时聘用快递员
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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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劳动合同约定应明确、企业需健全制度避免纠纷
□本报记者 屈斌

■有问必答

提问： 科技有限公司职工 肖伫声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安慧敏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我该在哪儿申请劳动仲裁？

肖伫声：

我是从河北保定来北京打工
的， 今年26岁。 2014年12月， 我
被一家科技有限公司聘用。 入职
时， 单位说等我过了6个月的试
用期之后， 如果我符合单位聘用
条件， 而我又愿意在该公司继续
工作， 他们就跟我签订5年固定
期限的劳动合同。 但6个月的试
用期过了， 单位迟迟不签合同，

我催问了几次都没有结果。 并且
从入职到现在， 公司也没给我缴
纳五险一金， 所以我打算辞职，
然后去申请劳动仲裁。

可是最近我才知道 ， 单 位
的 注 册 地 与 实 际 办 公 地 虽 然
都 在 北 京 市 ， 但 却 不 是 同 一
个区 ， 所以我想向你们咨询 ：
我 要 维 权 ， 是 到 单 位 的 注 册
地 所 在 区 还 是 实 际 办 公 地 的
所在区申请劳动仲裁？

安慧敏：

您好， 您可以选择到用工地
或者用人单位注册地所在区的劳
动仲裁部门去提起仲裁申请。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21条规定，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负责管辖本区域内发生的劳动
争议， 劳动争议由劳动合同履行
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
议仲裁委员会管辖。由此来看，您

既可以到用人单位注册地的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也可以到您的办公地所在区的劳
动仲裁部门去申请维权。

“调岗、 调薪” 是劳动者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也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
敏感的话题。 近年来， 由于企业绩效考核、 调岗调薪操作不规范， 从而导致的劳资
争议呈上升趋势。 这种情况下， 企业的调岗、 调薪合法与否， 决定了劳动争议的结
果。 针对调岗、 调薪的相关案例， 双方如何正确地行使权利？ 在格通律师事务所主
办的 《劳动争议与风险控制实训营》 系列活动中， 劳动法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士及企
业人力资源管理者、 工会工作者展开了探讨， 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业人士。

□本报记者 屈斌


